
证券代码:002136� � � �证券简称:安纳达 公告编号:2015-02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７６４

，

９７４

，

７６７．３３ ４９５

，

６４０

，

６９６．４９ ５４．３４％

营业利润

－７

，

２８０

，

８４５．６９ －５７

，

１５１

，

９３０．８１ ８７．２６％

利润总额

３

，

７８９

，

４６８．４９ －５４

，

０６５

，

９４９．４３ １０７．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２５１

，

９５２．１０ －４５

，

８５９

，

９１６．５２ １０７．０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１５１ －０．２１３３ １０７．０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５５％ －７．４７％

增长

８．０２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１

，

０５３

，

１３１

，

６１９．７７ １

，

０７０

，

６６５

，

５１１．２５ －１．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５９４

，

５９９

，

９７７．７５ ５９１

，

３４８

，

０４５．６５ ０．５５％

股本（股）

２１５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５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２．７７ ２．７５ ０．７３％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面对复杂多变的钛白粉市场，公司紧紧围绕年度目标，以产品营销为龙头，全

力拓展国际、国内市场，产品销售量较上年度增长

７３．９８％

，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度增长

５４．３４％

。

２

、报告期，由于销售量增加，销售费用较上年度上升

５５．２９％

；受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借款占用增加的影响，财务费用较上年度上升

４３．１１％

；政府补助较上年度增长

２３０．７７％

。

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上年度分别增长

８７．２６％

、

１０７．０１％

、

１０７．０９％

。

三、与前期业绩预告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年度业绩预计情

况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露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无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099� � �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编号:2015-008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

:2015

年

2

月

27

日

(

星期五

)14:30

起

,

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27

日交

易日

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2015

年

2

月

26

日

15:00)

至投票结束时间

(2015

年

2

月

27

日

15:00)

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3533

号深圳直升机场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毕为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

,

代表股份

240,518,134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39.6848%

。

其中

: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

,

代表股份

240,218,709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39.6354%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

,

代表股份

299,425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0.0494%

。

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

,

代表股份

946,070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0.1561%

。

其中

: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

,

代表股份

646,645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0.1067%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

,

代表股份

299,425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0.0494%

。

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每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如下

:

(

一

)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调整

3

名董事人选的议案。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刘敬桢、邹剑

峰、赵宏剑等

3

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表决结果如下

:

1

、刘敬桢

代表股份数

（股）

同意股数（股）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全体股东

２４０

，

５１８

，

１３４

２４０

，

２１９

，

９１８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全体股东的

９９．８７％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２３９

，

５７２

，

０６４

２３９

，

５７２

，

０６４

，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１００％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以外的其他股

东

９４６

，

０７０

６４７

，

８５４

，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以外的其他股

东的

６８．４８％

。

2

、邹剑峰

代表股份数

（股）

同意股数（股）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全体股东

２４０

，

５１８

，

１３４

２４０

，

２１９

，

９１８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全体股东的

９９．８７％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２３９

，

５７２

，

０６４

２３９

，

５７２

，

０６４

，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１００％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以外的其他股

东

９４６

，

０７０

６４７

，

８５４

，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以外的其他股

东的

６８．４８％

。

3

、赵宏剑

代表股份数

（股）

同意股数（股）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全体股东

２４０

，

５１８

，

１３４

２４０

，

２１９

，

９１８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全体股东的

９９．８７％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２３９

，

５７２

，

０６４

２３９

，

５７２

，

０６４

，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１００％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以外的其他股

东

９４６

，

０７０

６４７

，

８５４

，占出席会议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以外的其他股

东的

６８．４８％

。

根据表决结果

,

选举刘敬桢、邹剑峰、赵宏剑等

3

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任期自本次

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因工作调整

,

赵祉胜先生、曹竞南先

生、李桂萍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

二

)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调整

1

名独立董事人选的议案

,

选举张长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表决结果如下

:

代表股份数

（股）

同意股数（股）

（所占比例）

反对股数（股）

（所占比例）

弃权股数（股）（所占比

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全体

股东

２４０

，

５１８

，

１３４

２４０

，

２１８

，

７０９

（

９９．８７５５％

）

２９３

，

９２５

（

０．１２２２％

）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２３％

）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２３９

，

５７２

，

０６４

２３９

，

５７２

，

０６４

（

１００％

）

０ ０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

上股份以外的其他股东

９４６

，

０７０

６４６

，

６４５

（

６８．３５０７％

）

２９３

，

９２５

（

３１．０６８０％

）

５

，

５００

（

０．５８１４％

）

根据表决结果

,

选举张长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

二

)

负责人

:

麻云燕

;

见证律师

:

麻云燕、石之恒。

结论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

于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同日在巨潮资讯

网

cninfo.com.cn

上披露。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07� � �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2015-013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4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

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4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５

，

２４０

，

３９３

，

２７７．４７ ５

，

０４５

，

７４４

，

５５２．８０ ３．８６

营业利润

－８３

，

０２１

，

８５０．７４ ４４

，

１３７

，

７４６．８１ －２８８．１０

利润总额

－４８

，

２８５

，

６７８．３０ ７５

，

１２９

，

３９９．３９ －１６４．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６

，

８５５

，

６８１．３７ ４７

，

３０９

，

０７９．４４ －２２０．１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１ ０．２１ －２０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７８％ ５．６４％ －１２．４２

本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３

，

４１６

，

１９７

，

５３６．４０ ２

，

９８６

，

１０３

，

８８７．４４ １４．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８１７

，

１９７

，

７９２．２３ ８７２

，

４８５

，

４７３．６０ －６．３４

总股本

２７４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２．９８ ３．８１ －２１．７８

说明

:

1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

、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

524,039.33

万元

,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3.86%;

实现营业利润

-

8,301.06

万元

,

比上年同期下降

288.1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汽车销售市场竞争激烈、毛利率

下滑以及新建多家子公司成本摊销所致

;

实现利润总额

-4,827.44

万元

,

比上年同期下降

164.2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85.57

万元

,

比上年同期下降

220.18%,

主要原

因是公司汽车销售市场竞争激烈、毛利率下滑及新建项目增多、人员薪酬费用增加、报销费

用增大以及财务费用大幅增加所致。

2

、基本每股收益下降

200%,

主要原因是当期业绩出现亏损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3

、股本增加

20%,

主要原因系公司于报告期内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每

10

股转增

2

股

)

所致。

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下降了

21.78%,

主要原因也是因公司于报告期内实

施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及当期业绩亏损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31

日披露公布的

2014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

:2014

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500

万元

~-3,500

万元

,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告下降

3.37%,

主要原因系第四季度销售收入未达预期。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71� � � �证券简称:长城影视 公告编号:2015-026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暂中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暨拟申请恢复审查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

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申报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

,

并于

2014

年

9

月

17

日取

得中国证监会第

141171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经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和审慎分析论证

,

公司拟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调整

,

经

与保荐机构会商后

,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审查此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项。

2015

年

2

月

27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第

141171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

通知书》

,

中国证监会同意本公司中止审查申请。

本公司已于

2015

年

2

月

8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议案

,

并将于

2015

年

3

月

2

日召开

2015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

第二次修订

)

》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将根据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修订非公开申报文件

,

并待前述调整事项经内部审议通过后尽快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恢复审查。

公司将根据相关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

,

以及是否能够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和批准时间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

,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71� � � �证券简称:长城影视 公告编号:2015-027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定于

2015

年

3

月

2

日召开

2015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披露了《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相关规定

,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4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5

年

3

月

2

日

(

星期一

)

下午

2:00

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3

月

1

日

-2015

年

3

月

2

日。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2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1

日

15:00

至

2015

年

3

月

2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

、出席对象

(1)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2

月

25

日

(

星期三

),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

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7

、会议地点

:

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西溪文化创意园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调整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2.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

2.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2.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

2.5

发行数量

;

2.6

限售期安排

;

2.7

上市地点

;

2.8

募集资金用途

;

2.9

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

2.10

发行决议有效期。

3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

第二次修订

)

的议案》

;

4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

5

、审议《关于重新签署

<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

6

、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

7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杭州长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免于以要约

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

8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

9

、审议《关于更换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上述议案

1

至议案

8

为特别决议事项

,

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

权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

议案

9

为普通决议事项

,

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议案

2

、议案

3

、议案

5

、议案

6

、议案

7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股东应回

避表决。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

》的要求

,

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均将对中小

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相关

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相关文件。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5

年

2

月

26

日

(

上午

8:30-11:30;

下午

1:30-5:00)

。

3

、登记地点

:

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西溪文化创意园长城影视证券部

邮编

:310013

登记联系电话

:0571-85026150

登记联系传真

:0571-85021376

登记联系人

:

吴铁华、廖娟娟

4

、登记手续

:

(1)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

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

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2)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

;

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

(3)

除上述登记文件外

,

股东还应出示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4)

以上证明文件办理登记时出示原件或复印件均可

,

但应在出席会议时出示上述登记文

件的原件。

(5)

股东授权委托书及回执的样式见附件。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

com.cn)

参加投票

,

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2071

。

2

、投票简称

:

长城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5

年

3

月

2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11:30

和

13:00-15:00

。

4

、在投票当日

,

“长城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

代表议案

2,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

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

如议案

2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2.00

元代表对议案

2

下全部子议

案进行表决

,2.01

元代表议案

2

中子议案

2.01,2.02

元代表议案

2

中子议案

2.02,

依次类推。

表

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

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

１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调整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２．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２．０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２．０２

２．０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３

２．０４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２．０４

２．０５

发行数量

２．０５

２．０６

限售期安排

２．０６

２．０７

上市地点

２．０７

２．０８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８

２．０９

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２．０９

２．１０

发行决议有效期

２．１０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重新签署

＜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杭州长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免于以要约收购方

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关于更换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９．００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

2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6)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1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

下午

3:00,

结束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2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

下午

3: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

(2014

年

9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股东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股

东采用服务密码方式办理身份认证的流程如下

: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

,

点击“申请密码”

,

填写“姓名”、“证券

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注册成功

,

系统将会返回一个校验号码。校验

号码的有效期为七日。

(2)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服务密码可以在申报五分钟后成功激活。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三

)

网络投票的其他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

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1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自行安排食宿、交通费用。

2

、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至会议地点

,

并携带身份证明、持股凭证、授权

委托书等原件

,

以便验证入场。

3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

:

吴铁华、廖娟娟

联系电话

:0571-85026150

联系传真

:0571-85021376

联系邮箱

:chinaccys@126.com

特此公告。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附件

: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本次授权有效期自签署日至本次会议结束时止。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股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号码

:

受托人

(

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指示

:

序号 股东大会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调整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２．０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４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２．０５

发行数量

２．０６

限售期安排

２．０７

上市地点

２．０８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９

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２．１０

发行决议有效期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５

《关于重新签署

＜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６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杭州长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

案》

９

《关于更换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注

:

1

、请在议案对应表决栏中用“

√

”表示

;

2

、对于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3

、对可能增加的临时议案是否有表决权

:

有

□

否

□

如未作具体指示

,

则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委托日期

:2015

年 月 日

回执

截止

2015

年

2

月

25

日

,

我单位

(

个人

)

持有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

,

拟参加公

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

股东帐户

:

股东姓名或名称

(

盖章

):

2015

年 月 日

(

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及复印均有效

)

证券代码:002639� � �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2015-010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4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

2014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４２９

，

１５１

，

１６３．８０ ３８５

，

６４３

，

２６９．６３ １１．２８

营业利润

－１２

，

９１５

，

２９６．０３ ４７

，

５１４

，

４７１．４８ －１２７．１８

利润总额

－６

，

０３２

，

２２２．３４ ５０

，

８５０

，

７３７．６７ －１１１．８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

，

３９６

，

９３７．３７ ４３

，

２２３

，

９１５．１４ －１１９．４３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５ ０．２７ －１１８．５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７２％ ３．７３％ －４．４５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８５２

，

６４６

，

０４５．８９ １

，

４２９

，

８７６

，

４４７．７９ ２９．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１４５

，

２１１

，

８９５．６７ １

，

１６５

，

０６８

，

４１４．６０ －１．７０

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７．１６ ７．２８ －１．６５

单位

:(

人民币

)

元

注

:

表内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

未经审计

)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报告期经营业绩

2014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2,915.12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11.28%,

实现营业利润

-1,

291.53

万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839.69

万元

,

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

127.18%

、

119.43%

。

2

、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

公司持续加大市场推广力度

,

销售费用大幅增长

;

(2)

公司对压缩机业务的市场开拓和销售网络建设投入加大

,

压缩机试制、试验费用增

多

,

压缩机团队人员增加

,

导致各项费用增长较快。

3

、报告期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

,

公司总资产为

185,264.60

万元

,

比上年同期上升

2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14,521.19

万元

,

比上年同期下降

1.70%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披露的《

2014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

2014

年度

1-12

月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700

万元至

900

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

次业绩修正范围之内。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2.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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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4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

2014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人民币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２

，

１１９

，

０５５

，

９５６．２８ ２９

，

８５０

，

４８３

，

０９７．８２ ７．６０％

营业利润

１６８

，

４１９

，

５７０．１７ １３０

，

８１７

，

４７５．４８ ２８．７４％

利润总额

１７１

，

６６６

，

５９４．９４ １３５

，

０５５

，

３５３．４５ ２７．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８

，

０２２

，

９１９．９１ １１０

，

７２６

，

１３３．７７ ３３．６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７ ０．２８ ３２．１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９．８０％ １７．２３％ ２．５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７

，

０５８

，

４２０

，

６９３．３９ １２

，

６３８

，

２５３

，

４９２．５１ ３４．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８０４

，

８０５

，

９３９．９７ ６９６

，

６９６

，

８１５．８７ １５．５２％

股本

３９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２．０２ １．７５ １５．４３％

注

:1

、以上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

、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所有者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母

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

净资产收益率按全面摊薄法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经营业绩说明

2014

年度

,

公司继续积极拓展能源资源行业供应链业务

,

整体收入保持了稳定增长态势。

2014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211,905.60

万元

,

营业利润

16,841.96

万元

,

利润总额

17,166.66

万

元

,

净利润

14,814.43

万元

,

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7.60%

、

28.74 %

、

27.11%

、

33.68%

。公司净利润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

报告期内

,

公司继续拓展资源行业供应链业务

,

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

公司加

强内控管理

,

有效降低了管理费用

;

同时

,

公司不断优化业务操作模式

,

外汇业务收益增长所致。

2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

,

公司总资产

1,705,842.07

万元

,

净资产

80,480.59

万元

,

分别比期初增长

34.97%

、

15.52%

。公司资产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①

公司业务拓展

,

营业收入规模提升

,

相应的应收账款、

应付账款、预付账款、预收账款等的增长。

②

公司依托供应链业务进行的外汇业务增长

,

运用

远期外汇合约规避汇率变动风险

,

在取得外币授信时

,

同时以相应的人民币作为保证

,

在外汇

业务到期前

,

资产负债同时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

2014

年度经

营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露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备查文件

1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2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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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4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

2014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２５

，

９７２．８７ １４８

，

２８２．８８ －１５．０５％

营业利润

１

，

０３５．１０ ３

，

６０１．７２ －７１．２６％

利润总额

３

，

６２７．９４ ４

，

８３１．５６ －２４．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６３８．０４ ４

，

２０９．３４ －１３．５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６ ０．０７ －１４．２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９４％ ３．５２％ －０．５８％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３１０

，

５２８．２８ ２９６

，

４９８．２９ ４．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１２５

，

９１８．９８ １２１

，

９０９．３４ ３．２９％

股 本

６３

，

５２５．８２ ６３

，

５２５．８２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１．９８ １．９２ ３．１３％

注

:

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

、经营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

受纺织行业整体低迷影响

,

公司纺织印染业务、品牌服装销售业务销售业绩未

达预期

,

而锂电板块业务尚在整合过程

,

公司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5,972.87

万元

,

较上年同

期下降

15.05%,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638.04

万元

,

同比下降

13.57%

。

(2)

、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

2014

年末

,

公司总资产

310,528.28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125,918.98

万元

,

同比增长

3.29%;

公司总股本

63,525.8156

万股

,

与年初相比未发

生变化。

2.

增减变动幅度达

30%

以上的有关项目及主要原因

2014

年实现营业利润

1,035.10

万元

,

比

2013

年

3,601.72

万元下降

2,566.62

万元

,

下降

71.26%,

主要系合并营业收入下降

15.05%,

主营业务利润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2015

年

1

月

31

日披露的《

2014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7

日披露了《关于确定闽锋锂业股权作价的公告》

,

子公司厦门众和新

能源有限公司

(

原名为“厦门帛石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众和新能源”

)

于

2012

年

8

月与阿坝

州闽锋锂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闽锋锂业”

)

的原股东签订了关于闽锋锂业之《股权转让合

同》

,

众和新能源与闽锋锂业的原股东就该所受让的

29.95%

股权达成基于业绩的股权作价及

付款条款。根据初步测算

,

闽锋锂业

2014

年净利润低于

3000

万元

(2013

年净利润也低于

3000

万

元

),

按照前述《股权转让合同》相关约定

,29.95%

股权转让价款确定为

8985

万元。与之前根据谨

慎性原则、按照可能支付股权转让款最高限额计算的应付股权转让款比较

,

根据业绩条件最

终确定的股权转让应付款将减少

10,482

万元。

基于自收购以来

,

矿山资源储量大幅增长

(

氧化锂资源储量由

2012

年的

29.56

万吨增长至

2013

年的

48.59

万吨

,2014

年新增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工作正在进行中

)

、 矿山产品

--

锂精矿、锂

盐价格一直保持稳定上涨势头、矿山扩建工程按期稳步推进等因素判断

,

公司认为闽锋锂业

经营状况及未来盈利能力将显著提升

,

其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不存在减值

,

预计此次股权作

价调整对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影响重大。

目前

,

闽锋锂业股权确定作价对公司的影响尚在核定中

,

对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带来的具体

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业绩快报未包含该事项对公司

2014

年度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

五、备查文件

1.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2.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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